

城口县民政局
关于同意城口县书法家协会更换法人信息的
批复
城民发〔2025〕66号

城口县书法家协会：
你协会报来的《关于法人代表变更登记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符合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准予变更法人信息。
变更前协会法人代表为：马明。
变更后协会法人代表为：廖平轩。
请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有关政策，依照章程开展工作，接受业务主管、登记管理机关以及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督，于每年6月30 前按时参加年度检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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